《市科技局关于印发<沈阳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补贴科技计划专项实施细则>的

通知》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沈阳市出台《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推动科技服务机构建设。鼓励区县、高校院所设立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给予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后补助支持。

二、出台的目的
为鼓励我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提高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鼓励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提高年度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符合条件予以支持。
2.实施重点。
明确符合补贴条件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是指经市科技局授权的我市专门从事技术合同认定工作的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1）区县（市、含功能区）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内设机构或经国家、省、市认定的具有法人资格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能力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2）拥有固定工作场所，办公设施等基础条件齐全，工作经费有保障。有两名以上专职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人员，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人员需持有科技部火炬中心颁发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员证书。

（3）建立健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流程、岗位责任、档案管理、保密管理、服务承诺、工作交接（人员变动）等制度。

明确支持标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按技术合同成交额的0.2‰给予后补助，每个机构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3.实施路径。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在市科技局提交补助申请—市科技局进行审核—市科技局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年度认定登记成交额增长情况进行补助。

4.实施主体。

市科技局负责沈阳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补贴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
5.支持政策。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每个年度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比上一年度增长10%，超过10%部分，按技术合同成交额的0.2‰给予后补助，每个机构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